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汽车行指委〔2025〕82号

关于征集东南亚及西亚国家“长安工坊”建

设项目合作院校的通知

各相关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《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（2024—2035年）》

《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三年行动计划（2025—2027年）》，

促进“教随产出、校企同行”职教出海高质量发展，助力中

国汽车品牌在海外重点市场建立本土化人才培养体系，根据

全国汽车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汽车行指委”）

《关于开展新能源汽车海外高技能人才培养项目建设单位

遴选工作的通知》（〔2025〕22号）文件精神和要求，汽车

行指委与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长安汽车”）

决定面向全国高等职业院校征集“新能源汽车海外高技能人

才培养项目——东南亚及西亚国家长安工坊建设”合作院校，

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建设目标

以服务长安汽车海外布局为宗旨，未来三年，在越南、

泰国、柬埔寨、马来西亚、印度尼西亚、菲律宾、巴基斯坦、

全国汽车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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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鲁吉亚、亚美尼亚、阿塞拜疆等东南亚及西亚国家，联合

外方院校及国内具备新能源汽车技术、汽车营销、智能网联

汽车和智能制造等优势专业的高等职业院校，以学历教育和

技能培训为主要内容，三方共投共建共享“长安工坊”。

项目计划分别在上述地区的 10 个国家各建设 2 个左右

不同专业的汽车工坊，服务当地长安汽车销售及售后服务网

络；另在泰国罗勇府、越南顺化和巴基斯坦拉合尔等地各建

设 1 个智能制造工坊，为当地长安汽车主机厂培养新能源汽

车生产制造型人才。通过国内课程资源与长安汽车自主品牌

技术结合，共同建设并推广适用于长安汽车及其他中资汽车

品牌、符合所在国相关法规的教育资源、标准和装备，培养

契合海外汽车产业发展需求的本土技能人才，为长安汽车

“海纳百川”等国际化战略提供产业人才支撑。

二、建设内容

在全国范围内遴选不少于 15 所具备高水平专业建设能

力和优秀教师队伍的高等职业院校，在汽车行指委指导下与

长安汽车商定建设任务。长安汽车将根据各院校承担的建设

任务为每个专业提供价值 50万元的实训车辆或教学装备。

具体建设内容如下：

（一）建设海外“中文+技能”智慧教室

为便于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理论及中文课程教学，每

个工坊建设一间包含教学一体机、线上教学平台等软硬件设

备的“中文+技能”智慧教室。

（二）建设国际化职业教育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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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接长安汽车岗位标准、工作流程、典型项目，引入长

安汽车维修手册、培训手册、培训包，共同开发符合长安汽

车要求的职业教育标准体系。每个专业包含获得项目落地国

认可的 1 个专业标准及 6-7 门专业核心课程标准。

（三）开发国际化课程资源

根据长安工坊人才培养需求，经长安汽车技术授权共同

开发专业核心课程。每个专业包含 6-7 门专业核心课程，课

程资源包括双语教材、教案、PPT、实训手册、习题库、试

卷册及数字化教学资源等。

（四）培养国际化师资队伍

为保障人才培养效果，在建设期内每个专业应培训不少

于 15 人次中外方教师，考核合格的教师将获得长安汽车认

证证书。

（五）建设海外产教融合实训基地

在外方合作院校校内，三方共投共建实训基地。外方院

校提供场地、基础设施设备、工具和师资，中方院校和长安

汽车提供课程标准、课程资源、师资、教学装备、实训车辆，

以及当地工程师团队。依托长安汽车海外工厂或合作院校周

边长安汽车 4S 店，共建产教融合基地，开展项目教师顶岗

实践及学员实习。

（六）培养“本土化”高技能人才

针对长安汽车临时性用工需求，启动“三位一体”应急

式短期培训，精准定位车企岗位技能，打造实战化短期培训

体系。围绕所在国家或地区长安汽车用人需求，构建中长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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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语言通-技术精-文化融”的“三阶贯通”递进式培养路径，

开发中长期学历教育项目，为海外长安汽车本土员工、“中

文+技能”来华留学生及订单班学生提供线上+线下中文及技

能培训课程。

（七）参与或承担国际赛事

为提高各项目合作方实训教学能力以及学员实践工作

能力，建设单位应积极参与或承担长安汽车全球服务技能大

赛或其他类国际赛事。参赛教师、工程师及学员将接受长安

汽车公共实训中心（重庆）的赛前专项培训和赛事指导，赛

事条件优良的中外方合作院校可优先申报分赛项的主办或

协办单位。

（八）促进中外人文交流

合作院校应积极促进中外院校师生互访互学，在建设期

内举办 1-2 次国际会议，开展人才培养，推动技术创新。

（九）加强校企交流合作

长安汽车将定期举办校企交流会和讲座，在国内和海外

定期邀请合作院校师生深入生产一线、销售及售后服务网络

开展认知学习，宣扬企业文化，帮助学员确立职业发展路径。

三、申报单位要求

高等职业院校（含职业本科院校）以学校为单位进行申

报，鼓励院校联合申报，抱团出海，联合申报的院校必须选

择同一国家、同一专业，同一项目联合申报的院校数量不超

过三所。

（一）要求申报院校在新能源汽车、智能网联汽车、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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车营销或智能制造领域具有较大影响力，有能力完成项目建

设任务。

（二）有明确的国际合作规划，学校能够统筹参与人员、

经费等资源，保障项目顺利运行。

（三）能为教师赴国外访学交流期间提供便利工作条件。

四、项目组织实施要求

项目建设周期为三年，由汽车行指委秘书处与长安汽车

共同组织实施，共同组建工作组，负责日常协调、服务支持

与管理，设立专家组对技术路线等方面提供专业指导、过程

把关与验收评价工作，确保能够服务长安汽车“海纳百川”

国际化战略。

汽车行指委秘书处将联合长安汽车在 2026 年 8 月及

2027 年 8 月组织两次项目中期检查，在 2028 年 8 月组织终

期验收。终期验收合格院校将由汽车行指委与长安汽车联合

颁发验收证明。

项目申报院校应积极争取行业主管部门资金支持，统筹

使用校内经费，于 2026 年初启动项目建设。

五、项目建设单位申报

（一）申报时间

即日起至 2025 年 12 月 05 日。

（二）申报材料

1.申报院校请填写《东南亚及西亚国家长安工坊建设项

目申报表》（见附件 1）。

2.申报院校材料填写完成后，将盖章版扫描件统一打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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